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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太：「公民提名」存三大疑問
損提委會提名權 違《基本法》人大《決定》不能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港反對派不斷炒作違反《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所謂「公民提名」，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強調，特首普選辦法必須符合《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2個重要框架，

自己對所謂的「公民提名」存有三大疑問，包括如何不影響提名委員會提名權及組成，以及提名委員會如何經民主

程序作提名。她又分享其「個人狂想」：倘部分提委會成員自願作個人公開承諾，認同有意參選者一旦取得若干名

合資格選民支持就作提名，此舉雖有實際操作困難，但這類個人行為，不會與提委會的法定職能有衝突。

針對反對派提出的所謂「雙軌制」，即既設立提委會提名特首
候選人，同時容許由一定數量的選民聯署提名候選人，以符

合他們口中的「國際標準」，范徐麗泰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分別引
用《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有關普選的規定，及人大
常委會於2007年作出的《決定》，而普選辦法必須符合這2個重要
的普選框架。

須符《基本法》《決定》框架

她續說，《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
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
產生的目標，清楚說明提名委員會擁有提名權，而提名委員會須
經由民主程序作提名，人大常委會《決定》亦指出，提名委員會
參照選舉委員會組成，「參照者，意即要採用差不多的組成方
法，完全不同則不可能接受」。

「公提」令提委會淪「橡皮圖章」

范太質疑有人建議的所謂「公民提名」，即有意參選人取得若干
「公民提名」後，提委會就必須接受提名並宣布其成為候選人，是
「取消了」提委會的提名權，將提委會視作「橡皮圖章」：「如果
提委會必須接受『公民提名』，意即人大常委會《決定》，提委會
應參照選舉委員會現行規定組成也會失去意義。」
不過，她指出，「在《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框架下，還

有很多『可能性』組合，只要符合框架都可以磋商」，又分享自己

的「個人狂想」：倘部分提委會成員自願作個人公開承諾，當有
意參選者取得若干名合資格選民支持就願意提名，類似的「個人
行為」，與提委會無關係，也無衝突。

候選人數提名門檻存疑問

范太坦承，其「個人狂想」會有實際操作困難：「我之所以形
容為『狂想』，是實際操作非常困難：究竟有幾多公民提名，提委
會先會承諾提名？究竟每名提委會委員可以提名多少個候選人？
假設只要取得10萬個公民提名，但香港有300萬名選民，如何解
決？而要取得10萬提名確實好困難，（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當
年參與『民間特首選舉』運動，取得10萬人提名，已經非常困
難，但如果將提名數目減低5萬個，又可能好多人好容易取得，屆
時又可能面對『順得哥情失嫂意』的麻煩。」

「佔中」於理不合強人所難

對於反對派宣稱，倘無法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
就會「佔領中環」，范太形容，有關的要求等於要特區政府及中央
政府不依法辦事，於理不合、強人所難，希望大家不應堅持一定要
某一個方案，而是互相諒解，尋求符合普選框架及各方接受的方
案，「好多事情不可以單講原則理想，而是要將理想與現實結合，
提出可操作的方案，這樣才會對社會有利，否則只會令香港面臨難
以達致普選的結果⋯⋯互相諒解尋求幾個有得傾的方案，屆時香港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及2020年普選立法會機會則會大幅增加」。

未能受拉鋸苦果 港難行「政黨政治」 立會普選未必要撤功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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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港人選可與中央溝通特首

特首須與中央互信具愛港心

陳弘毅：直接「公提」候選人違《基本法》

縱有不任命權 勿「中門大開」

■范徐麗泰對「公民提名」存有三大疑問，包括如何不影響提委會提名權及組成，以及提委

會如何經民主程序作提名。 鄭治祖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近期
以「爭取『泛民』代表參選」為其「終極底
線」，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說，綜觀過去2次特首選舉，都有「泛民」
的參與，故她個人認為讓「泛民」參與特首普
選是可以接受的，並相信絕大部分港人在選舉
投票時，定會考慮特首候選人可否與中央溝
通，為香港發展爭取更多有利政策。
范徐麗泰在訪問中回應民主黨聲稱，未來特

首的普選「必須讓『泛民』入閘」時直言，3
次特首選舉，僅第一屆無「泛民」參與，根據
過去2次選舉例子，「有『泛民』希望『泛民
人士』能夠入閘，我個人認為這個可以接受，
但這絕對不是代表人大常委會決定」。
她相信絕大部分本港市民普選行政長官時，

定會考慮特首候選人可否與中央溝通甚至是關
係良好，為本港發展爭取更多有利政策，「做
大個餅」。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
任委員喬曉陽提出特首人
選的標準，范徐麗泰在接

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不論甚麼背景都不重
要，最重要的是，這個人是愛香港，全心全意
及誠心誠意為市民服務，當然要與中央有比較
好的互信基礎」。

服眾助建管治團隊

范太在訪問中被問到被首位經由普選產生的
特首，應具備甚麼條件時指出，有關人選須中
央有比較好的互信基礎，也必須有愛港心及服
眾能力，「有心後就要有能力，我所指不是個
人能力，一個人無法統治香港，他必須有能力
服眾，在社會得到好多人欣賞及尊重，組織他
的管治團隊」。
被問及她會否考慮2017年參選特首？她笑

說：「我今年已經67歲，唔好玩我啦，等我享
受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近日提
出違反《基本法》的
「公民提名」普選特首
方案，聲言是他們的
「底線」。基本法委員會
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
院教授陳弘毅昨日強
調，反對派要求將「公
民提名」成為直接產生
候選人的程序，將違反

《基本法》，絕對不可能得到中央同意和支持，屆時
本港無可能實現普選，但若在提名委員會行使最終
提名前引入「公民提名」，「至少無任何法律條
文，否定『公民提名』的可能性」。
反對派近日不斷要求提名程序中，可由「公民聯

署提名」直接提名特首候選人，並宣稱這是普選特

首的「底線」。不過，包括多位權威法律界人士在
內的建制派人士均多番表明，有關建議違反《基本
法》。
陳弘毅昨日在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指出，有不少

提倡「公民提名」的社會人士或政界人士稱，只需
要「公民提名」就可以直接產生特首普選的候選
人，毋須經過提名委員會作最後的提名，但《基本
法》並沒有「公民提名」的相關規定，「我認為這
不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提設機制辨「申請人」概念

他強調，本港想要下屆有特首普選，就必須符合
《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2007年相關《決定》，建立
一個中央、港人和立法會三分二議員都同意的普選
制度。
不過，陳弘毅補充，普選特首的提名委員會在考

慮提名哪些人成為候選人時，一定先要有一些考慮

對象，即特首候選人的申請人。由於不可能所有選
民都成為申請人，因此先要有一機制確定哪些人可
以成為申請人，而「這個階段可以容納『公民提名』
的概念」，「至少無任何法律條文，否定在此一階
段『公民提名』的可能性」。
他續說，倘未來要在普選特首中引進某種「公民

提名」制度，這只是第一階段，即確定特首候選人
的申請人資格的階段，此舉就不會違反《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的規定，「最重要的，是最終的提名權
是由提名委員會行使」。

提委會行使最終提名權

被問到在「第一階段」引入「公民提名」，會否
對提委會或用其他方式成為申請人的人士感到壓
力。陳弘毅認為，這些擔心並無需要，因提委會成
員在履行職責時，雖要考慮民意的趨向，但最終還
是要靠自己去判斷哪些人是適合人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反對派主導的「真
普選聯盟」，早前提出「第四個建議」，即「按立法會選
舉的政黨得票率多寡，來決定分配提名委員會議席數
目」。

按政黨得票率計提委會議席

鄭宇碩昨晚稱，早前「真普聯」的「學者顧問團」提
出3個特首普選方案建議，其中2個包含了「公民提名」
部分，但就有技術問題，故他們提出「第四個方案」的
初步構思，建議按立法會得票率，以比例代表制方式計
算在提委會的「應佔名額」，如民建聯在立法會選舉取
得20%選票，假設提委會有1,200人，即民建聯可以有
240人的名額。
另外，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昨晚向「真普聯」介紹

「電子公投」，稱他們會成立一個由香港大學和理工大學
教授，及互聯網專家等組成的資訊科技建議小組，改善
技術問題，包括阻止「黑客」入侵投票系統等，又稱已
運用了早前在網上籌募的80萬元，作為建立基本設施之
用，預計可於下月底前完成有關工作，日後有團體採用
有關平台，每次費用為2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坊間傳出所謂「守尾門」
方案，聲稱在中央政府可運用實質任命權的前提，提名
委員會不應「篩選」。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在接受本報
訪問時指，她個人並不反對中央政府有不任命權，但絕
對不能夠因為中央有不任命權就「中門大開」，又期望大
家不應被拉入「真普選」及「假普選」爭拗。
在討論特首普選過程中，有人提出所謂「守尾門」方

案，即提名委員會階段不應「篩選」，讓反對派以至
「對抗中央者」參選，一旦有關人等當選，中央政府可
就用其實質任命權，確保最終的特首並非「對抗中央
者」。

《基本法》罷免機制不能亂用

范徐麗泰在訪問中表示，中央政府有任命權就有罷免
權，事實上，《基本法》已經清楚訂明罷免機制：當行
政長官嚴重瀆職，立法會可以啟動罷免機制，交由大法
官成立獨立委員會作審視，再經過立法會辯論，一旦通

過就上報中央政府要求罷免，故她個人也不反對中央可
自行罷免行政長官。
她續說：「我不可以百分百排除中央絕對不會罷免任

何一個特首，但做到這點，必須有『置諸四海皆準』的
理由。舉例說，特首貪污舞弊或將機密資料交畀外國勢
力，屆時中央不罷免，香港人都不會接受。」不過，她
認為絕對不能夠為了確保任何人都可以參選特首，甚至
為了令中央政府接受，而列明中央有主動罷免權，「我
覺得這個講法不可行。因為有人『守尾門』，所以『中
門要大開』，我就不贊成」。

不同意反對派「假普選」說

范太坦言，她相信選民在正常情況下，會選出一個與
中央關係比較好的特首，故中央無必要亦無需要罷免，
但「絕非有個龍門，前鋒及後衛就毋須防守。不應該這
樣思考」。因此，她不同意反對派宣稱的未來特首普選
不可「篩選」，否則就不符合「國際標準」，是「假普選」

的說法。
范太強調，任何普選制度都設有預選或初選，並無所

謂的「真普選與假普選」，「我認為『篩選』兩個字是
好消極的印象，好似要將部分人踢出門口，事實上，任
何普選制度都設有預選或初選，尋求『選得落手又有民
間支持度』的候選人，初選及預選非一定是不好的
事」。

「我們是徹頭徹尾的中國社會」

她並希望社會各界以「香港市民的心為心」，盡早在
2017年普選特首：「部分『泛民』好多時想將西方制
度搬到香港。我記得《基本法》有句說話：『普選要
按香港實際情況。』香港是一個好了解西方思維的社
會，但不是西方社會，我們是徹頭徹尾的中國社會。
普選就是普選，意即所有合資格選民有權透過投票選
擇候選人⋯⋯大家不要被拉入『真普選』及『假普選』
的爭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人
建議本港應推行「政黨政治」促進行
政立法關係，並將之納入2017年政改
諮詢範圍。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直
言，本港未有政黨可以單獨成為執政
黨，未必能承受「政治拉鋸」可能造
成的負面結果。

港未有政黨可單獨執政

范太以美國政治體制為例指，當民
主黨當選美國總統後，共和黨多會成
為議會的多數，令政策因黨派拉鋸而
無法實行，但美國是一個大國，「無
論地上或地下均擁有很豐富資源」，加
上其國際影響力大，絕對承受得起拉
鋸局面，不過，「香港《基本法》的
政制設計雖與美國相似，但香港是否
承受得起？除非好似歐洲國家推行多
黨合作結盟，但政局多數不穩，一旦

有黨派辭職就會立即失去議會多數」。
她坦言，本港倘要推行政黨政治，

政黨就必須有持續性發展；不是 眼
於一時光輝，而是長期為社會服務，
「（政黨要）擔當『影子政府』，對任何
政策都要有看法，在這個大前提下，
政黨需要一個比較大的政策研究團
隊，並要公布捐款來源確保正規化發
展。但時至今日，我都只是收過民建
聯的『建港方略』」。
范太個人認為，當局可研究將「特

首可否來自政黨」納入2017年政改諮
詢範圍，倘民意贊成參選特首者可以
有政黨背景，下一步才再考慮制訂政
黨法，「大家喜歡又好不喜歡又好，
香港政黨已經生根。如果有政黨希望
執政，就不會成為選舉機器，做事亦
不會完全按照民意而行，也不會太過
個人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
大常委會明確訂明，本港2017年可以普選
特首，立法會全體議員隨後可以普選產
生，但反對派就宣稱「一定要全面取消功
能界別」。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在接受
本報訪問時直言，普選並非定要全部刪除
功能界別，而是要「逐步推行」，否則未
來的政改方案，將難以在立法會取得三分
二的支持。
對於反對派政黨聲言「必須全面取消功

能界別」，否則就是「假普選」，范太直
言，普選並不一定要全部刪除功能界別，
將所有議席變作直選，「可能有人批評是
『假普選』，但我認為要逐步推行」：「按
照過去多年的立法會投票紀錄，特區政府
不想通過的方案，很多時候都是靠功能界
別把關。如果立法會所有議席變作直選，
不再有功能界別及分組投票，在香港市民
包括熟悉政府運作的人，覺得政府不想或

好難執行，但又有好多市民支持的事上，
立法會會否有議員為政府把關？」

應考慮擴提委會選民基礎

范太強調，社會目前應當考慮的，是
應否擴大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包括
逐步優化公司票制度，「我相信，選民
人數可以考慮擴大或不擴大，但選民基
礎定要擴大，特別逐步優化公司票制
度，等更多人可以投票，好讓更多人投
票參與」。
她說，自己在2004年參選立法會時提出

的政綱中，建議提名委員會應由各個功能
界別提名3個候選人組成，讓本港市民選
擇。她說，有關建議的靈感來自《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但有關的操作過於複雜，
「香港有28個功能界別，就算每個組別3個
提名，市民亦要認識84個候選人，我承認
太過複雜，也不會堅持」。

■陳弘毅


